代理商标注册协议书 

甲方：   日聪商标事务所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甲乙双方经过友好磋商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在合法合理的条件下，甲乙双方同意就乙方

委托甲方注册 中国     商标第  壹  类别达成以下协议条款：
第一条、合作事项：
1、乙方现委托甲方代为向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（以下简称商标局）      申请注
册  中国    商标第壹  类, 共        类；
2、在正常申请的过程当中，乙方不可以委托第三方同类机构对此申请有任何的干扰，以免
影响申请进度。

第二条、甲方的服务内容：
1、商标的初步查册，初步查册的概念是对已公告的文字商标进行初步查阅，以免重复申请；
2、审核乙方提供的申请资料；

3、向商标局正式提交申请；

4、代领受理通知书；
5、跟进初步审定的公告事项；

6、代领商标注册证书。
第三条、甲方的延伸服务内容（关于以下服务费用甲乙双方另做协商）：
1、商标设计；

2、商标局查册；

3、申请复审；

4、经复审的裁定；

5、对第三方提出的异议；
6、代聘律师，法院诉讼；

7、商标续展；

8、商标转让或变更；

9、商标授权；

10、品牌规划；

第四条、乙方必须提供的资料：
1、商标名称及清晰的商标图样；
2、寻求注册的商品或者服务；

3、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；
4、申请人地址（申请人为法人的申请地址需与营业执照上的地址一致）；
5、申请人签名确认的委托书和确认书。

第五条、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：

1、服务费用：属于第二条服务内容的，乙方同意支付甲方服务费用人民币     元；
2、付款方式：乙方同意在申办前支付以上费用。
第六条、甲方的义务与权利：

1、甲方必须确保为乙方所办理的商标注册证及相关资料真实无讹；

2、甲方有义务利用一切资源尽可能完成乙方的商标注册；
3、甲方有义务在乙方申请前提供专业的咨询；

4、在未获得商标局核准前，乙方因使用该商标而导致的损失，甲方不负任何的经济，法
律责任；

5、如乙方提供的资料含有故意仿冒的成份，甲方将立即终止本协议，已收的服务费不予退

回，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第七条、乙方的义务与权利

1、乙方有权获知其商标的申请进展情况；
2、乙方必须保证其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；
3、乙方必须明白在正式提交申请后，不管获得商标局核准与否，乙方已经支付的款项，均
不能退还；
4、乙方有权利在申请前获得甲方提供的专业意见。
第八条、条款的完整性。

甲乙双方均承认，已阅读过本协议，并同意本协议为双方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的所有协议和
约定的全部记载，并取代以前所有的口头或书面的约定、意向书与建议，未经双方书面修改，

不得对本协议加以变更。
第九条、未尽事宜
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之未尽事宜，由双
方协商解决，如无法解决，由香港司法机构仲裁或判决。
甲方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 日  期：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日  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